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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
北區

承辦人：郭延龍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6391

傳真：02-27593365

電子信箱：edu_phe.15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文山區武功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9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體字第110308733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臺北市110學年度中小學教育盃圍棋錦標賽競賽規程、臺北市110學年度中小學教

育盃圍棋錦標賽報名表、實名登錄名冊各1份 

(17231083_1103087332_1_ATTACH1.pdf、17231083_1103087332_1_ATTACH2.

odt、17231083_1103087332_1_ATTACH3.odt)

主旨：檢送臺北市110學年度教育盃中小學圍棋錦標賽競賽規程

及報名表各1份，請各校踴躍報名參加，並逕依權責辦理

參賽人員公假登記或課務派代事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110年9月15日北市安補字第

1106006415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提升本市中小學圍棋競技實力，本局委請本市大安國中

理旨揭賽事，相關資訊摘要如下：

(一)報名日期：自110年10月11日（星期一）起至10月22日

（星期五）止。

(二)比賽時間：自110年11月1日至12月19日止，各組別比賽

時間於報名結束後另行公告 。

(三)比賽地點：臺北市立大安國中學生活動中心（臺北市大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武功國小 1100923

*USAA1106006228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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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區大安路二段63號）。

(四)另有關詳細報名方式及抽籤領隊會議時程請參閱競賽規

程之相關規定。

三、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有關新冠肺炎疫情防疫相關規

範及競賽場館容留人數規定，本學年度教育盃圍棋錦標賽

競賽規程內容進行部分修訂，以利競賽活動順利推動。

四、有關競賽規程主要修訂內容如下：

(一)選手報名後再依報名人數進行分組、賽程編排及比賽日

期訂定。

(二)國小團體組組隊方式調整為一至六年級自由組隊，每隊3

人；隊員須持有中華民國圍棋協會段位證書者始得報名

參賽；甲組（36班以上）學校每校限報名6隊：乙組（36

班以下）學校每校限報名3隊。校內報名隊數超過者，各

校得辦理校內初賽，選拔代表參賽隊伍。

(三)團體賽報名超過一定數量時，領隊會議現場抽籤進行拆

組：個人賽由主辦單位以電腦抽籤進行拆組。

(四)所有比賽組別比賽當日現場重新抽籤，決定各隊序號。

五、若有相關問題或建議，請洽大安國中附設補校鄭建華主

任，電話：(02)2755-7131分機108或118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小學（含附設國立小學）、臺北市私立國民小

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中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學

及高級職業學校（含附設國立高中）、臺北市私立國民中學、臺北市私立高級中

學及高級職業學校、國立臺灣戲曲學院、東莞台商子弟學校、上海台商子女學

校、華東臺商子女學校、臺北美國學校、臺北歐洲學校、臺北日僑學校、臺北私

立道明外僑學校、臺北私立伯大尼美僑學校

副本：

37


